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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

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
关于申报第九届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

活动项目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科协，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各驻青高校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激发我市大学生的科技

创新热情，提升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，市科协拟继续联

合市教育局、团市委、市科技局，共同组织第九届青岛市大学生

科技节。现将申报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5 年 3 月—10 月

二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申报单位原则上为市科协所属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、

各区（市）科协、驻青高校，每项活动可以一个单位单独承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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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多个单位联合承办。

（二）活动主要采用公开申报或定向委托方式确定承办单

位，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活动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;

（二）《第九届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校内举办活动申报表》

（附件 2）。

四、主要活动

（一）开幕式、闭幕式

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幕式、闭幕式活动。

（二）市级活动

根据《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组织 8-10 项市级大学生科技节活动项目，参

与度高、覆盖面广、影响力强的活动优先采纳。原则上，已入选

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赛事活动的不再重复申报。申报市级活动项

目，参与学生应覆盖不少于 6 所高校。

各承办单位负责市级活动的场地安排、人员组织、竞赛评比

等具体环节的筹备具体组织工作。获批市级活动的承办单位需按

照申报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活动，并接受市科协的监督和指导。承

办单位需在本年度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科普讲座不少于 5 场。

（三）校级活动

各高校根据本届大学生科技节活动主题和内容，在科技节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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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期间自行组织开展富有本校特色的校内活动。项目数量不限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申报单位要严格遵守和落实《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

要求和规定，高度重视、积极组织，结合自身优势和大学生需求，

积极策划高质量的活动项目。活动项目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

思维、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突出科技特色，围绕新一代信

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命健康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、低空经济、

绿色能源、智能装备、智能家电、高端化工与新材料、现代轻工、

海洋科技和未来产业等方面举办。

（二）各活动申报单位请于 2025 年 3 月 15 日前，将申报材

料 word 电子版和盖章 PDF 版发至邮箱 qdusstf@126.com，不需

提报纸质材料。

青岛海洋科技馆

联 系 人：孙爽

联系电话：0532-82876686

邮 箱：qdusstf@126.com

青岛市科协

联 系 人：袁一力

联系电话：0532-859168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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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活动项目

申 报 书

项目名称：

申报单位：

项目负责人：

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制

2025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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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获奖人数

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举办次数

参与企业

冠名企业

参赛学生范围 省或市内高校 所，其他省份高校 所，港澳台高校 所，国外高校 所

二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三、联系人情况

姓 名 职 务

办公电话 手 机

电子信箱

四、目的意义

五、承办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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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简介（包括主要内容、形式、奖项、交流展示活动、培训讲座等）

七、实施方案（1000 字左右）

八、申报单位意见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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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九届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校内举办活动
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拟举办校内活动

举办时间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手 机 电子邮箱

活动具体方

案

意见

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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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工作，规范活动

管理，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由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（简称

市科协）联合青岛市教育局、共青团青岛市委员会、青岛市科技

局共同主办，市科协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每两年举办一次。

第四条 活动承办单位原则为市科协所属学会、协会、研究

会（简称市级学会）、区（市）科协、驻青高校，每项活动可以

一个单位单独承办，也可以多个单位联合承办。

第五条 活动主要采用公开申报或定向委托方式确定承办

单位，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。

第六条 市科协负责组织对申报活动进行审查和遴选，相同

或相近活动不重复设立，各主办单位共同发布大学生科技节活

动。

第七条 活动须规范管理，在组织实施、新闻宣传等工作中，

严格主办单位，不得随意增减；须使用市科协指定的科技节统一

标志。

第八条 活动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，有针对性地制

定安全管理、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援预案，强化措施，明确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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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整个活动安全。

第九条 市科协代表主办单位与各活动承办单位签订《青岛

市大学生科技节项目委托协议书》，作为活动实施、检查和验收

的依据。

第十条 活动承办单位应提前一周向市科协报送活动通知，

并及时上报活动信息，加强活动宣传。

第十一条 活动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比赛，严

肃活动纪律，严格活动质量，严控获奖比例。设一二三等奖和优

秀指导教师奖，一二三等奖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参赛人员的 5%、

15%、30%。

第十二条 活动原则上在本年度 10 月中旬前完成，并于活

动结束后两周内，提交大赛总结文字材料 1000 字左右、图片 6-10

张，做好注释及开闭幕式和比赛场景等的视频片段等。获奖名单

报送后，不得随意增减更改，确有遗漏或出现错误需要更改的，

须向主办方提交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印制。

第十三条 对在组织实施、新闻宣传、背景板使用、证书印

制等工作中不执行本办法的赛事活动承办方，主办方将责令其限

期改正，逾期不改的，取消两年内科技节赛事活动申办资格。

第十四条 赛事活动经费由承办单位负责。经费收支要严格

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定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赛事活动名义谋

取不当利益。对赛事活动经费收支违纪违规，或以赛事活动为名

义谋取不当利益的，将取消科技节赛事活动申办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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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各活动应重视培养和推荐优秀个人和优秀辅导

老师的工作。跟踪挖掘获奖学生典型案例，做好后续服务和资料

留存。

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负责对所办赛事的合规性、保密性、真

实性进行审查，负责赛事意识形态管理，开展赛后质疑调查、培

育服务等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16 日起执行


